宁夏2009年普通高校招生第二批录取院校志愿征集表一

考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

	A院校

	院校名称
	
	专业愿否调配
	□是□否

	第一专业
	
	第四专业
	

	第二专业
	
	第五专业
	

	第三专业
	
	第六专业
	

	B院校

	院校名称
	
	专业愿否调配
	□是□否

	第一专业
	
	第四专业
	

	第二专业
	
	第五专业
	

	第三专业
	
	第六专业
	

	C院校

	院校名称
	
	专业愿否调配
	□是□否

	第一专业
	
	第四专业
	

	第二专业
	
	第五专业
	

	第三专业
	
	第六专业
	

	说明
	1、填报院校和专业时请同时填写代码和名称。

2、高考总分（含政策性照顾分）文科在467分、理科在428分以上及该线下10分内的教师子女（限A院校第一专业填报宁夏师范学院师范类专业）且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填报征集志愿。

3、此表请于7月24日下午17时前交县（市、区）考试中心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
